
高频次审批业务办事指引

事项名称：建筑施工企业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考核 (考核发证）实施部门：大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类别 内容说明

设定依据

1、【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2002年6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

十八次会议通过，根据2009年8月27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关于修改部

分法律的决定》第一次修正，根据2014年8月3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决定》第二次修正，根据2021年6月10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决定》第三次修正) 第二

十七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必须具备与本单位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相应

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 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装卸单位以及矿山、金属冶炼、建筑施

工、运输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由主管的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对其

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考核不得收费。 危险物品的生产、储存、装卸单位以及矿山、金

属冶炼单位应当有注册安全工程师从事安全生产管理工作 。鼓励其他生产经营单位聘用注册安全工程师

从事安全生产管理工作。注册安全工程师按专业分类管理，具体办法由国务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

、国务院应急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

2、【行政法规】《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 (2003年11月12日国务院第28次常务会议通过，2003

年11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93号公布，自2004年2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　施工单位的

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经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考核合格

后方可任职。 施工单位应当对管理人员和作业人员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安全生产教育培训 ，其教育培训

情况记入个人工作档案。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考核不合格的人员，不得上岗。



申请条件

1、年龄已满18周岁未满60周岁，身体健康； 2、具有中专(含高中、中技、职高）及以上
文化程度或初级及以上技术职称； 3、与所在企业确立劳动关系，从事施工管理工作两年
以上； 4、经所在企业年度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合格。 5、经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安全

生产考核合格。

材料清单
1、企业年度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合格证明 （原件，1份）；2、劳动合同、任职及岗位证明 

（复印件 ，1份）；3、中专（含高中、中技、职高）及以上学历证书或初级及以上技术职

称证书 （复印件 ，1份）；4、本人身份证（提供原件查验） （原件 ，1份） 。

办理流程

1、线上申报：登录山西政务服务平台—法人办事—市住建局—建筑施工企业专职安全生产
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考核(考核发证），填写申请表并上传材料；2、窗口受理：对符合要求
的予以受理并出具接收凭证，材料不全不予受理，退回上报单位；3、审查：开展审查工
作，提出审批意见，召开业务审查会议，集中审核；4、审批：起草审批决定文书，相关领
导签批决定文书；5、办结出证：在厅门户网站将审批结果进行公告，根据决定制作证书，

完成送达。

办理时限 法定办结时限：20工作日，承诺办结时限20工作日。
收费标准 不收费
咨询渠道 窗口电话：7950268



高频次审批业务办事指引

事项名称：建筑施工企业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考核 (证书延期）实施部门：大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类别 内容说明

设定依据

1、【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2002年6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根据2009年8月27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十次会议《关于修改部分法律的决定》第一次修正，根据2014年8月3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决定》第二次修
正，根据2021年6月10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关于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决定》第三次修正) 第二十七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
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必须具备与本单位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相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
力。 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装卸单位以及矿山、金属冶炼、建筑施工、运输单位
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由主管的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对其安
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考核不得收费。 危险物品的生产、储存、装卸单位以及
矿山、金属冶炼单位应当有注册安全工程师从事安全生产管理工作。鼓励其他生产经营单位
聘用注册安全工程师从事安全生产管理工作。注册安全工程师按专业分类管理，具体办法由
国务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国务院应急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
2、【行政法规】《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 (2003年11月12日国务院第28次常务会议
通过，2003年11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93号公布，自2004年2月1日起施行) 第
三十六条　施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经建设行政主
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考核合格后方可任职。 施工单位应当对管理人员和作业人员每年
至少进行一次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其教育培训情况记入个人工作档案。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考
核不合格的人员，不得上岗。



申请条件

1、在证书有效期内未因生产安全事故或者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受到行政处罚； 2、信用
档案中无安全生产不良行为记录； 3、企业年度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合格，且在证书有效期内
参加县级以上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组织的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时间满24学时。

材料清单

1、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原件 （复印件，1份）；2、本人身份证 （原件 ，1份）；3、安
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延期申请表 （原件 ，1份）；4、在证书有效期内参加县级以上住房城
乡建设主管部门组织的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时间满24学时的证明（复印件 ，1份）；5、企业
年度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合格证明 （复印件 ，1份）。

办理流程

1、线上申报：登录山西政务服务平台—法人办事—市住建局—建筑施工企业专职安全生产
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考核 (证书延期），填写申请表并上传材料；2、窗口受理：对符合要求
的予以受理并出具接收凭证，材料不全不予受理，退回上报单位；3、审查：开展审查工
作，提出审批意见，召开业务审查会议，集中审核；4、审批：起草审批决定文书，相关领
导签批决定文书；5、办结出证：在厅门户网站将审批结果进行公告，根据决定制作证书，
完成送达。

办理时限 法定办结时限：20工作日，承诺办结时限20工作日。
收费标准 不收费
咨询渠道 窗口电话：7950268



高频次审批业务办事指引

事项名称：建筑施工企业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考核  (省内变更受聘企业）实施部门：大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类别 内容说明

设定依据

1、【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2002年6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二十八次会议通过，根据2009年8月27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 《关于修

改部分法律的决定》第一次修正，根据2014年8月3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

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决定》第二次修正，根据2021年6月10日第十三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决定》第三次

修正) 第二十七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必须具备与本单位所从事的生产

经营活动相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 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装卸单位以及矿山、金

属冶炼、建筑施工、运输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由主管的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职责的部门对其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 。考核不得收费。 危险物品的生产、储存、装

卸单位以及矿山、金属冶炼单位应当有注册安全工程师从事安全生产管理工作 。鼓励其他生产经营单

位聘用注册安全工程师从事安全生产管理工作。注册安全工程师按专业分类管理，具体办法由国务院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国务院应急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
2、【行政法规】《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 (2003年11月12日国务院第28次常务会议通过，

2003年11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93号公布，自2004年2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　施工

单位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经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

考核合格后方可任职。 施工单位应当对管理人员和作业人员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安全生产教育培训 ，
其教育培训情况记入个人工作档案。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考核不合格的人员，不得上岗。

申请条件
1、与原聘用企业解除劳动关系； 2、通过新聘用企业到考核机关申请办理证书变更手续 。

材料清单
1、与原聘用企业解除劳动关系证明 （复印件，1份）；2、与新聘用企业劳动关系证明 （复印件 ，

1份）；3、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变更申请表 （原件 ，1份）；4、本人身份证 （原件 ，1份） 。



办理流程

1、线上申报：登录山西政务服务平台—法人办事—市住建局—建筑施工企业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安全生产考核 (省内变更受聘企业）
，填写申请表并上传材料；2、窗口受理：对符合要求的予以受理并出具接收凭证，材料不全不予受

理，退回上报单位；3、审查：开展审查工作，提出审批意见，召开业务审查会议，集中审核；4、审

批：起草审批决定文书，相关领导签批决定文书；5、办结出证：在厅门户网站将审批结果进行公

告，根据决定制作证书，完成送达。

办理时限 法定办结时限：5工作日，承诺办结时限5工作日。
收费标准 不收费
咨询渠道 窗口电话：7950268



高频次审批业务办事指引
事项名称：建筑施工企业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考核(跨省变更受聘企业）实施部门：大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类别 内容说明

设定依据

1、【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2002年6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根据2009年8月27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关于
修改部分法律的决定》第一次修正，根据2014年8月3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
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决定》第二次修正，根据2021年6月10日第十三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决定》第
三次修正) 第二十七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必须具备与本单位所从事的
生产经营活动相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 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装卸单位以及矿山
、金属冶炼、建筑施工、运输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由主管的负有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对其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考核不得收费。 危险物品的生产、储
存、装卸单位以及矿山、金属冶炼单位应当有注册安全工程师从事安全生产管理工作。鼓励其他生
产经营单位聘用注册安全工程师从事安全生产管理工作。注册安全工程师按专业分类管理，具体办
法由国务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国务院应急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
2、【行政法规】《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 (2003年11月12日国务院第28次常务会议通过，
2003年11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93号公布，自2004年2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　施工
单位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经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
门考核合格后方可任职。 施工单位应当对管理人员和作业人员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安全生产教育培
训，其教育培训情况记入个人工作档案。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考核不合格的人员，不得上岗。

申请条件
1、到原考核发证机关办理证书转出手续； 2、通过新聘用企业到考核机关申请办理证书变更手续。



材料清单

跨省（出）变更：
1、本人身份证 （原件，1份）；2、与新聘用企业劳动关系证明 （复印件 ，1份）；
跨省（入）变更。
1、本人身份证 （原件，1份）；2、证书转出证明 （复印件，1份）；3、与新聘用企业劳动关系证
明 （复印件，1份）。

办理流程

1、线上申报：登录山西政务服务平台—法人办事—市住建局—建筑施工企业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安全生产考核(跨省变更受聘企业）
，填写申请表并上传材料；2、窗口受理：对符合要求的予以受理并出具接收凭证，材料不全不予受
理，退回上报单位；3、审查：开展审查工作，提出审批意见，召开业务审查会议，集中审核；4、
审批：起草审批决定文书，相关领导签批决定文书；5、办结出证：在厅门户网站将审批结果进行公
告，根据决定制作证书，完成送达。

办理时限 法定办结时限：5工作日，承诺办结时限5工作日。
收费标准 不收费
咨询渠道 窗口电话：7950268



高频次审批业务办事指引

事项名称：建筑施工企业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考核(证书注销）实施部门：大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类别 内容说明

设定依据

1、【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2002年6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

十八次会议通过，根据2009年8月27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关于修改部分

法律的决定》第一次修正，根据2014年8月3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关于

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决定》第二次修正，根据2021年6月10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决定》第三次修正) 第二十七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必须具备与本单位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相应的安全生

产知识和管理能力。 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装卸单位以及矿山、金属冶炼、建筑施工、运输单

位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由主管的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对其安全生产知

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考核不得收费。 危险物品的生产、储存、装卸单位以及矿山、金属冶炼单位应

当有注册安全工程师从事安全生产管理工作。鼓励其他生产经营单位聘用注册安全工程师从事安全生产

管理工作。注册安全工程师按专业分类管理，具体办法由国务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国务院应急

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

2、【行政法规】《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 (2003年11月12日国务院第28次常务会议通过，2003年

11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93号公布，自2004年2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　施工单位的主要

负责人、项目负责人、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经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考核合格后方

可任职。 施工单位应当对管理人员和作业人员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其教育培训情况记

入个人工作档案。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考核不合格的人员，不得上岗。

申请条件
1、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在有效期内，与原工作单位解除劳动关系，可以申请证书注销。

材料清单 1、与原聘用企业解除劳动关系证明 （复印件，1份）；2、本人身份证 （原件 ，1份）。



办理流程

1、线上申报：登录山西政务服务平台—法人办事—市住建局—建筑施工企业专职安全生产
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考核(证书注销），填写申请表并上传材料；2、窗口受理：对符合要求
的予以受理并出具接收凭证，材料不全不予受理，退回上报单位；3、审查：开展审查工
作，提出审批意见，召开业务审查会议，集中审核；4、审批：起草审批决定文书，相关领
导签批决定文书；5、办结出证：在厅门户网站将审批结果进行公告，根据决定制作证书，
完成送达。

办理时限 法定办结时限：20工作日，承诺办结时限20工作日。
收费标准 不收费
咨询渠道 窗口电话：7950268


